
 

  

 

 

 

                                                    
   

高雄港建置 IHR2005 港埠核心能力執行成果回顧 
 

李姿儀＊、林慧真、張鳳惠、游秋月、張朝卿 
     

摘要 

全球性的交通貿易往來便捷且頻繁，在地球某個角落發生的公共衛生問題極

可能藉由交通運輸工具攜帶而演變成全球性的災難。為防範因此衍生的國際性公

共衛生事件，世界衛生組織制定國際衛生條例，供各國運用以為預防及因應，期

望保護所有民眾免於國際性疾病傳播的影響。 

臺灣雖非 WHO會員國，為積極參與世界活動，我國依據國際衛生條例 2005的

要求，初期先擇定桃園國際機場及高雄港作為指定港埠，積極推動港埠核心能力

的建置，除了針對港埠的核心能力作自我評估外，並於 2011年 8月及 2013年 3

月分別邀請日本專家及澳洲專家來臺進行港埠核心能力的初步評估與複評，兩次

的外部評核皆獲得極高的成績，顯示我國指定港埠的核心能力皆已達到 IHR 2005

的要求。 

未來希望能邀請到 WHO專家來臺進行港埠核心能力的認證，提升港埠的國際

競爭力，並將此建置經驗推展到我國其他港埠，以打造安全舒適的港埠環境。 

 

關鍵字：世界衛生組織、國際衛生條例、IHR、港埠核心能力 

 
緣由 

18世紀時，歐洲發生霍亂大流行，加上鼠疫的威脅，各國意識到欲控制傳染

病的跨境傳播必須透過國際間的合作。1948年，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創立，並在1951年公布國際公共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Sanitary 

Regulations, ISR)，針對傳染病作邊境管控以防止傳染病擴散[1,2]。1969年，WHO

修訂ISR並更名為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1969, IHR1969)，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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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約國必須向 WHO 通報傳染病爆發事件，並於邊境港埠設立衛生機構進行傳染病

的防堵措施。1990 年代，一連串事件經驗的累積如南美洲發生霍亂大流行、庫賈

氏症及 Nipah 病毒的發現等，加上時代變遷的影響如微生物的演化導致抗藥性提高

及交通運輸工具的進步等，突顯全球性公共衛生安全的威脅及跨國性災害的難以

掌控；另外，氣候變遷、化學及輻射災害等事件導致的傷亡及經濟損害有時不下

於傳染病[2-5]，而 2003 年爆發的 SARS 事件更是投下一枚震撼彈[6]，使得修正條

例一事更顯急迫；於是，在 2005 年，WHO 通過新版的國際衛生條例 IHR 2005，於

2007 年 6 月 15 日正式實施。 

    有別於 IHR 1969，IHR 2005 通報範圍擴大為任何潛在可能引起國際關切的公

共衛生事件如新興傳染病、食品、輻射、化學等災害，並規範各國平時即應隨時

監控、掌握疫情資訊，並建立預警及應變能力，在不影響國際交通及貿易的情況

下及早預防和控制公共衛生風險的擴散[7,8]。 

    依據 IHR2005，締約國應指定入境港埠，制定計畫並利用現有的國家資源，在

2012 年 6 月 15 日前完成港埠的核心能力建置且須達到其最低限度要求[7]。為評估

港埠的核心能力程度，WHO 在 2009 年 10 月公布了一套評估工具[9]，內容共計有

95 個評分項目，涵蓋三大部分：Part A 溝通、協調與採行措施 10 項、Part BI 平時

的監測及應變 61 項及 Part BII 公共衛生事件的緊急應變 24 項。此工具係評估港埠

是否建立通報系統及聯繫管道，當事件發生時，可及時將訊息傳遞給港埠單位、

其他港口的主管機關、或是透過國家對口單位(National Focal Point, NFP)通報

WHO，以及港埠平時是否能透過監測及檢查以預防潛在的公共衛生危害、是否建

立完整的緊急應變協調機制以迅速採行措施等相關能力。經審慎評估後，在附帶

的運算工具中填入各項的評估結果(full, partial, none)即可計算出三部分的個別分數

及總分，總分為 100 分，評估結果必須超過 80 分才算是具備基本的核心能力。 

 

高雄港 IHR 港埠核心能力建置歷程 

一、高雄港 IHR 港埠核心能力推動專案小組的設立 

        臺灣的地理位置處於交通貿易的樞紐，為了能即時掌握疫情資訊及因應

公共衛生事件，我國主動配合 IHR 2005 的規範，推動相關措施。經多年努力，

WHO 於 2009 年 1 月來函同意將我國納入 IHR 2005 運作機制，我國並指定疾

病管制署 (時為疾病管制局)作為聯繫 WHO 的國家對口單位[10,11]。2011 年 1

月，行政院核定「建置 IHR 指定港埠核心能力計畫」，鑑於港埠核心能力牽涉

範圍甚廣，為縮短建置時程，成立了中央跨部會推動小組以整合資源、掌握

進度。經多方考量後，選定桃園國際機場及高雄港作為我國指定港埠，推動

港埠核心能力的建置。 

        為了能更直接於港埠運作，高雄港也在 2011 年 1 月邀集港埠各單位，在高

雄港衛生安全小組下，成立了港埠層級的專案小組作為溝通協調的平臺，並以疾

病管制署轄區管制中心擔任港埠專案小組秘書單位以統籌協調小組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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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雄港港埠核心能力自我評估 

        為了解先進國家的運作方式，疾病管制署於 2010 年 11 月邀請日本專家谷

口清洲博士來臺交流，分享日本指定港埠的選定方式、主管機關組成及港區

病媒監測範圍的劃定等議題。有了初步認知後，高雄港開始進行各單位的內

部討論、港埠專案小組會議及跨單位的拜會交流，經由這些過程的摸索探究，

各單位更加了解 IHR 的意涵，也逐漸凝聚共識，並逐步釐清各項指標的權責

單位，高雄港 IHR 專案小組成員及其權責請參閱表一。 

表一、高雄港 IHR 專案小組成員及其權責分工 

機 關(單 位) 辦    理    事    項 

共通事項 

1.與上級、平行、衛生單位、船舶公司/公會/代理行等之聯繫。 
2.公共衛生事件的通報。 
3.透過衛生安全小組會議進行溝通協調。 
4.人員受訓並具備公共衛生風險的基本知識。 
5.具備足夠的工作人員及裝備。 
6.透過演練增進人員應變的熟悉度。 

交通部航港局 
南部航務中心

*
 

1.港區污染防治作業的監督。 
2.船舶之港口國管制檢查作業。 
3.其他涉及公權力之港務。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港務分公司

* 

1.協調港埠各單位研訂並整合緊急應變計畫。 
2.維護港埠地區的環境衛生，包含港埠設施的飲用水、食物、洗
手間、室內空氣品質、固液體廢棄物及醫療設施的管理及港區
的病媒管制作業等。 

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 
1.船舶及貨物之查緝作業。 
2.行李及人員的安全檢查。 
3.輻射安全之偵測、評估、通報及控制。 

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 
檢疫局高雄分局 

1.動植物檢疫及其走私事件的處理。 
2.受污染或感染動物的評估、照護、隔離及後送。 
3.提供動物傳染病之衛生資訊。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國境
事務大隊高雄港國境事務隊 

1.旅客入出境的通關查驗及管制。 
2.船員的證照查驗。 

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 
南部地區巡防局 

船舶、人員及行李的安全檢查。 

內政部消防署 
高雄港務消防隊 

1.緊急傷病患及受污染或感染旅客的救護及運送。 
2.港區化學災害事件的搶救、除污及後送就醫。 

內政部警政署 
高雄港務警察局 

維護高雄港區（包括水域及港埠設施）治安秩序，執行入出境與
航行境內人員、物品、運輸工具之安全檢查。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南區管理中心  

進口食品的衛生安全。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高屏區管制中心 

1.港埠地區的病媒監測作業。  
2.入出境旅客的衛生教育宣導、初步健康評估及後送就醫。 
3.船舶、人員及屍體的檢疫作業。 
4.船舶衛生檢查。 
5.生物病原災害及生物恐怖事件的偵測、評估與措施採行。 
6.疫苗接種需求的評估。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港埠地區飲食衛生安全的稽查。 
2.港埠地區外的病媒監測及管制作業。 
3.協助大量入出境傷病患旅客之檢疫作業。 

*註：原高雄港務局於 2012 年 3 月進行政企分離，改制為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及
航港局南部中心，前者負責高雄港的經營管理，涉及公權力事務則由後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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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解高雄港現況，各單位依其業務作為及相關文件紀錄各自填寫查檢

表，這些資料經過彙整後，各單位共同於高雄港 IHR 專案小組會議中逐項盤

點已具備及尚未具足的內容，並視落實程度來決定每項的評估結果為 full、

partial、或是 none，評為 partial 或 none 者則逐項列明原因及相關權責單位，據

以擬訂改善之辦理進度，在追蹤管考之下，各單位皆能照既定時程完成，為

高雄港的未來努力。2011 年 3 月，高雄港向行政院提報港埠核心能力自我評

估報告：95 項指標中，不適用者有僅適用於機場的 3 項、陸地過境點 2 項；

另考量高雄港國際旅運中心無游泳池/SPA 設施，且旅客通關檢查時大門為敞

開狀態，故港埠設施之室內空氣品質及游泳池/SPA 共 2 項自評為不適用。扣

除以上共 7 項不適用，其餘 88 項在自我評估後，總分僅 77%，未達基本分數

80%的門檻。 

    體認到自身之不足，各單位努力地補強，一次次地檢視現況、修改查檢

表、一次又一次地透過高雄港 IHR 專案小組會議確認各項評估結果及待改善

事項。同年 6 月，高雄港再次進行自我評估，此次評估結果為 89%，雖已達

到最低限度要求，仍需繼續努力，自我評估結果及分數換算請參閱表二。兩

次的自我評估結果顯示高雄港所缺乏的能力多與化學、輻射事件的知識、評

估、通報、應變程序及裝備等能力有關。 

 

 

 

 

 

 

 

 

 

 

 

    雖然時間緊湊，各單位仍積極地為即將到來的外部專家評核做準備，希望能

展現出高雄港最獨特優秀的一面。考量到港埠性質會影響到其組成單位之不同，

而各國法制及行政體系也會影響港埠的單位組成及運作，為了讓外部專家來臺之

前對高雄港能有初步的認識，高雄港專案小組將該港彙整後的查檢表作成英文摘

要的版本，事先提供與專家參考，讓專家能概要地了解高雄港專案小組的成員、

分工權責及簡要的業務運作內容。除此之外，各單位亦合力籌劃專家來港期間的

行政流程及庶務安排，也由於高雄港港區範圍遼闊，為能在有限時間內讓專家完

成實地查核，各單位也共同規劃路線及安排車輛，力求評核流程的順遂。 

 

表二、高雄港港埠核心能力自我評估結果 

核心能力 項目 
第 1 次自我預評 (2011 年 3 月) 第 2 次自我預評 (2011 年 6 月) 

Full(%) Partial(%) None(%) 分數 Full(%) Partial(%) None(%) 分數 

Part A 10 60 40 0 78 90 10 0 94 

Part BI 61
*
  40.7 50  9.3 87  57.4 37  5.6 94 

Part BII 24  29.2  66.7  4.1 67 50 50 0 78 

總分  77 89 

*註：含 7 項不適用：機場 3 項、陸地過境點 2 項及港埠設施的游泳池/SPA、室內空氣品質共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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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階段式外部專家港埠核心能力評核 

1. 初次評核 

    2011 年 8 月，日本專家谷口清洲博士應邀來臺進行港埠核心能力的初

次評核，評核係以文件審查及實地查核方式進行。 

(1) 文件審查：專家認為高雄港自我評估時自認不適用的 2 項目：港埠設施

的游泳池/SPA 及室內空氣品質，係評估工作人員是否具備該設備的公共

衛生風險、偵測及因應之知能，雖高雄港無游泳池/SPA，而國際旅運中

心為半密閉空間狀態時仍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之要求，故此 2 項仍須列

入評核。因此，高雄港適用的項目共計 90 項。專家挑選了 Part A 2 項、

Part BI 23 項及 Part BII 8 項共計 33 項進行文件紀錄的審查及詢問，藉以

了解各單位的溝通協調機制，及平時與緊急之應變作為。 

(2) 實地查核：實地訪查高雄港塔臺、中央監控站(大港倡議)、病媒監測站、

運送旅客的裝備、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及國際旅運中心；另，隔離及銷毀

受污染或感染動物的指定場所則由於路途遙遠，以照片作為佐證並輔以

口頭說明。 

    此次評核結果為 partial 者有 20 項、none 有 1 項，其中多與缺乏核化事

件的知能及整備有關。雖然查檢表內容係以微生物的危害事件為主軸(B I 

d2.3)，專家對於臺灣仍全盤性將化學及輻射事件納入公共衛生事件應變的

態度表示肯定，也對高雄港緊密結合的團隊精神留下深刻印象，評估結

果請參閱表三。專家針對高雄港提供建議如下： 

(1) 溝通協調和平時監測的核心能力近乎完全落實，應更致力於公共衛生緊

急事件應變能力的建置，並強化跨單位緊急應變合作。 

(2) 除透過 NFP 進行國際聯繫外，考量交通運輸的快捷，可建立國際港埠對

港埠的直接聯繫管道。 

(3) 完備港埠的聯繫溝通計畫並強化跨單位的緊急應變合作，且應熟悉聯繫

流程。 

(4) 外包業者與核心能力要求相關，應定期查核以確保服務品質及成效。 

(5) 可參考 WHO 船舶衛生檢查指引以提升檢查人員的知能。 

(6) 將核心能力要求納入新建旅運大樓的規畫中以打造安全的港埠環境。 

(7) 檢視各單位目前具備的可應變量能，思考加入外部單位的支援以強化應

變能力。 

 

 

 

 

 

     

表三、高雄港港埠核心能力外部專家評核結果 

核心能力 項目 
初評 (2011 年 8 月) 複評 (2013 年 3 月) 

Full(%) Partial(%) None(%) 分數 Full(%) Partial(%) None(%) 分數 

Part A 10 100 0 0 100 100 0 0 100 

Part BI  61
*
  66.1 32.1  1.8 96  96.4 3.6 0  99.7 

Part BII 24  91.7  8.3 0 95 100 0 0 100 

總分  97 99.9 

*註：含 5 項不適用：機場 3 項及陸地過境點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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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港接受專家的建議，在初評結束到複評這段期間積極補強不足之

處，例如： 

(1) 透過訓練提升人員對於輻射、化學風險的基本知識及船舶檢查知能。 

(2) 建置、加強核生化災害的偵測、通報與應變能力，並辦理演練如桌上型兵

棋推演(2012 年 7 月)及實兵演練(2012 年 11 月)以熟悉應變流程。 

(3) 指定高雄港 4 號、10 號及 115 號碼頭作為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應處場所。 

(4) 各單位共同協商新建旅運大樓的建置，力求將港埠核心能力要求納入

規畫。 

(5) 建立核生化災害的外援機制，必要時可聯繫外部單位以提升應變量能。 

    除了努力提升港埠核心能力外，專案小組仍舊不斷地依其辦理進度修改

查檢表填答內容，並透過小組會議確認每項要求是否完備。這段期間，各單

位也因業務輪調使得小組成員代表歷經數次更迭，所幸在對高雄港的熱忱支

撐下都能在短時間內步入軌道，對小組運作並未造成影響。 

 

2. 複評 

      2013 年 3 月，澳洲專家 Ms. Teresa Morahan 及 Ms. Gigi O’Sullivan 應邀來臺進

行港埠核心能力的複評以驗收港埠自初評後的改善成果，評核方式與初評相同： 

(1) 文件審查：專家挑選了 Part A 5 項、Part BI 15 項及 Part BII 3 項共計 23 項進行

文件資料審查及詢問。 

(2) 實地查核：進行 4 個地點的訪查，包含高雄港塔臺、中央監控站(大港倡議)、

運送旅客的裝備、及國際旅運中心。 

    此次評核中，澳洲專家認為高雄港初評時為 partial 或 none 的項目已有很大

的改進，因此，在 90 項評估項目結果中，僅 2 項被評為 partial，其餘均為 full，

而此 2 項皆與游泳池/SPA 的檢查知能有關，評核結果請參閱表三。澳洲專家給

予高雄港的整體建議如下：   

(1) 隨著疾病和相關因子不斷演進，應持續強化跨單位協調功能，並能因應新興

疾病與新航線調整 IHR 的實施策略。 

(2) 持續投注於核心能力的建置，在現有的基礎上不斷進步並發展出新的作法。 

(3) 隨著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的擴展及旅運中心的新建，應規劃配套策略以確保

未來旅運量及港埠複雜度提高後能持續落實核心能力要求。 

(4) 接受過船舶檢查訓練的人數較有限，未來可持續提供訓練以加強檢查人員的

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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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港經過兩次不同專家的評核，皆獲得極高的評價。在這優秀成績的背

後，是各單位面對預算有限的情況下，須設法籌措經費來改善高雄港的軟硬體

設施。而為了高雄港的核心能力評核，各單位除了內部業務外，亦需額外投入

時間、資源與人力以建置不足及籌備行政事務，經過種種努力，該港從自我評

估到複評期間之進步可由評估分數窺見一二，請參閱圖一。另外，面對專家評

核與提問時，各單位人員皆能迅速找出佐證文件，並表現自信、從容不迫地向

專家說明，可見該港工作人員業業之專精。為了將過去的努力記錄下來供其

他港埠參考，該港推動 IHR 2005 港埠核心能力建置各階段的工作紀錄整理如

表四。 

 

 

 

 

 

 

 

 

 

 

 

 

 

 

 

 

 
 

表四、高雄港建置 IHR 港埠核心能力工作紀錄 
時程 重要紀事 

萌芽期 

2010.11 

1.邀請日本專家蒞臨高雄港進行交流，了解日本的運作模式。 

2.藉由跨單位拜會進行溝通、了解 IHR 港埠核心能力建置之推動緣由及意涵。 

凝聚共識期 

2011.01-03 

1.高雄港成立 IHR 港埠核心能力推動專案小組。 

2.持續藉由拜會過程，了解查檢表各項能力要求、釐清各項之權責管理單位，

並初步盤點現況。 

3.各單位成立內部工作小組，齊心努力。 

4.依盤點結果進行自我評估，初步了解該港之優勢及不足。 

5.共計召開該港 IHR 專案小組會議 5 次、拜會 5 次。 

穩定發展期 

2011.04-08 

1.各單位持續修改查檢表內容、確認應改善事項、改善方式及負責單位。 

2.各單位業務現況分享，針對不足之處提出改善時程並管控進度。 

3.共計召開該港 IHR 專案小組會議 3 次、拜會 1 次。 

日本專家初次評核 

2011.08.18-19 
專家評估港埠核心能力建置情形，分析該港優劣勢並提出改善建議。 

穩定壯大期 

2011.08-2012.12 

1.各單位依專家建議持續辦理補強，如修訂應變計畫、辦理演練及教育訓練、

購置防護裝備等。 

2.持續盤點現況、據以修改查檢表內容。 

3.中央跨部會召集人視察該港推動情形(2012.02)。 

4.因應高雄港務局改制(政企分離)，重行確認各單位之權責分工。 

5.共計召開該港 IHR 專案小組會議 3 次、拜會 13 次。 

最後衝刺期 

2013.01-03 

1.持續盤點現況、據以修改查檢表內容。 

2.共計召開該港 IHR 專案小組會議 2 次、拜會 1 次。 

澳洲專家複評 

2013.03.12 
專家驗收該港自初評後的改善成果。 

 

 

圖一、高雄港歷次評估分數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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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高雄港推動 IHR 港埠核心能力建置計畫近三年期間，透過自我評估及外部專

家評核的過程，了解自身優勢也發掘出不足之處；而背景及經驗完全不同的兩位

專家不僅從政策面及實務面給予不同觀點及建議，也從問答中提供不同角度去思

考如何補強，或是面對可能發生的不同情況的公共衛生危害下，該如何應對以加

強核心能力。除此之外，各單位在溝通協調、互相了解的過程中也建立起緊密的

夥伴關係，為推動此計畫所獲得的另一收穫。而面對該港政企分離的重大變革時

期，在大家的齊心努力下，港埠核心能力建置的工作得以順利地銜接與運作。 

    外部專家評核的結果顯示高雄港已具備 IHR 2005 要求的核心能力，未來除了

思考如何在國家財政緊縮之下如何運用最精簡的人力及資源持續落實核心能力的

要求外，也期望能邀請到 WHO 專家來臺進行港埠核心能力的認證，藉此展現臺灣

努力參與國際衛生事務的決心，近期也將把此建置經驗推展至我國其他港埠以同

步提升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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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13 年國人自中港澳地區境外移入 
法定急性傳染病概況 

 
張嘉瑋＊、陳必芳、吳麗珠、何麗莉、吳怡君 

 
摘要 

自 2008年 12月 15日實施大三通，正式開放人員搭乘直航的飛機與船舶來往

臺灣與大陸主要城市，國人往返兩岸的頻率明顯增加，而中國大陸部份地區生活

環境及衛生條件較為低落，使得傳染病容易流行，提高國人於中國大陸感染傳染

病並帶回臺灣境內的可能性。為了解國人自中港澳地區境外移入法定急性傳染病

的疾病分布以及個案的特徵等，本研究自疾病管制署法定傳染病通報系統蒐集發

病年份介於 2008 年至 2013 年，且自中港澳地區境外移入法定急性傳染病之中華

民國國籍確診個案。除統計國人自中港澳地區境外移入各急性傳染病確定病例

數，及人口學與旅遊相關變項的分布外，並分析大三通（2009 至 2013年）後國人

於中港澳地區得病率趨勢。 

研究結果顯示自中港澳三地境外移入法定急性傳染病的國人，其感染地主要

來自中國大陸，且以食物或飲水傳染病得病率最高，而感染者主要集中於出境目

的為商務、年齡層為 30-59 歲男性之國人。大三通之後國人 5 年間於中港澳三地

得病比率無明顯上升或下降趨勢 (p=.42)；於中國大陸地區得病比率同樣無明顯

上升或下降的趨勢 (p=.48)。由於不同出國安排方式的族群對於疾病管制署所提

供的疫情資訊可近性有所差異，如何針對不同出國安排方式的族群，增加其對即

時疫情資訊的可近性，提高旅遊當地流行疫情的敏感度及避免從事感染高風險的

活動，是未來於旅遊醫學政策希望突破的方向。 

 

關鍵字：中國大陸、大三通、食物或飲水傳染、境外移入傳染病 

 

前言 

1987 年臺灣解嚴後，開放國人赴中國大陸探親，打破近 40 年兩岸僵局，兩

岸人民開始活動往來。2000 年於金門開放三通（通商、通郵、通航）試點，即

所謂「小三通」，此時國人雖仍無法完全自由通行大陸各地區，但此措施已便利

許多需要經常往返兩岸的臺商及探親的國人。直至 2008 年 12 月 15 日，兩岸兩

會（海基會、海協會）於第二次江陳會談中所簽署「海峽兩岸空運協議」實行

後，正式開放人員搭乘直航的飛機與船隻來往臺灣與大陸主要城市。由於無須

至香港、澳門再轉進中國大陸，使得運輸時程縮短，兩岸之間的商貿、觀光探親

往來更為便捷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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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大三通施行後，國人往返兩岸的頻率明顯增加，而中國大陸部份地區

生活環境及衛生條件較為低落，使得傳染病容易流行，提高國人於中國大陸

感染傳染病並帶回臺灣境內的可能性。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

育委員會官方公布最新統計資料─《2012 年中國衛生統計年鑒》顯示，2011 年

間中國大陸境內發生率較高的傳染病仍以慢性傳染病為主，如 B 型肝炎、C 型

肝炎、肺結核、梅毒、淋病等；急性傳染病方面，發生率較高者主要以食物飲

水傳染病為主，例如細菌性與阿米巴性痢疾、布氏桿菌病、急性病毒性 A 型肝

炎及 E 型肝炎等；空氣傳染病方面，則以麻疹及 H1N1 流感為最主要 [ 2]。然而，

綜觀 2008 年至 2011 年中國大陸官方所公布的法定傳染病統計資料，4 年間於中

國大陸急性傳染病發生率較高者，多為食物飲水傳染病，依發生率排序首要為

細菌性與阿米巴性痢疾，其次為布氏桿菌病、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以及 E 型肝炎

等 [ 2]。 

由於慢性傳染病潛伏期較長，判定感染時間較不容易，因此判定是否為境

外移入較為困難，故本研究聚焦於急性傳染病，目的為了解國人自中港澳地區

境外移入急性傳染病的疾病分布以及個案的特徵等。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自疾病管制署（簡稱疾管署）法定傳染病通報系統蒐集發病年份介於

2008 年至 2013 年，且自中港澳地區境外移入法定急性傳染病之中華民國國籍確診

個案，共計 267 人。排除部分因疾病本身特性在臨床上較不易斷定感染時間的疾

病，例如潛伏期可能較長的急性病毒性 B 型肝炎、C 型肝炎、梅毒以及侵襲性肺

炎鏈球菌感染症等 29 例，以及研究期間通報定義改變的疾病，如新型流感、流感

併發症及腸道抗藥菌感染等 16 例，最後納入本研究的對象共計 222 人。222 例境

外移入本國籍確診個案，皆記錄其人口學變項（性別、年齡）、旅遊相關變項（旅

遊起訖時間、旅遊國家、出境目的）以及疾病相關變項（感染疾病、感染國家、

發病日、發病年齡），並利用疫情調查系統資料交叉比對，以驗證個案資料及各變

項的正確性。另外，國人出國首站抵達地或主要目的地人次數資料，則蒐集自

中華民國交通部統計查詢網（http://stat.motc.gov.tw/mocdb/stmain.jsp?sys=100）。 

本研究除統計國人自中港澳地區境外移入各急性傳染病確定病例數，及人口

學與旅遊相關變項的分布外，並分析大三通（2009 至 2013 年）後國人於中港澳地

區得病率趨勢，以及 2008 至 2013 年自中港澳地區境外移入法定急性傳染病之國

人，其出境目的與人口學變項的相關性。二者皆以皮爾森卡方檢定(Pearson’s 

chi-square test for independence and trend)分析，使用軟體為 Microsoft Excel 2010 及 SAS 

9.3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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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一、國人赴中港澳地區及感染法定急性傳染病概況 
2008 至 2013 年境外移入法定急性傳染病個案數（不含已排除於本研究疾病）

共計 1,679 例，其中 222 例(13.2%)來自中港澳地區，分別為中國大陸(216 例，12.9%)、

香港(3 例，18%)及澳門(3 例，18%)等地，結果顯示自中港澳三地境外移入法定急

性傳染病的國人主要感染自中國大陸。2008 至 2013 年國人自中港澳地區感染法定

急性傳染病得病率分別為每百萬人 9.0 人、5.4 人、5.6 人、7.9 人、6.5 人及 8.2 人

（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大三通（2009-2013 年）之後 5 年得病比率趨勢分析

結果顯示，國人 5 年間於中港澳地區得病比率無明顯上升或下降趨勢 (p=.42)；2008

至 2013 年自中國大陸地區感染法定急性傳染病得病率則分別為每百萬人 59.8 人、

15.1 人、11.1 人、14.8 人、11.8 人以及 14.6 人，趨勢分析結果顯示，大三通之後 5

年國人於中國大陸地區得病比率，同樣無明顯上升或下降的趨勢 (p=.48)。 

 

 

 

 

 

 

 

 

 

 

 

自中港澳地區境外移入法定急性傳染病個案數 222 例當中，以主要傳染途徑為

食物或飲水傳染病之感染個案數最高，共計 138 例佔所有病例的 62.2%，其次為空

氣或飛沫傳染病 67 例(30.2%)、蟲媒傳染病 11 例(5.0%)以及接觸傳染病 6 例(2.7%)

（表二）。而國人於中國大陸地區感染食物或飲水傳染病得病率為每百萬人次 9.63

人，其中主要感染的疾病有桿菌性痢疾，得病率每百萬人次 3.33 人次、急性病毒

性 A 型肝炎 2.75 人次、阿米巴性痢疾 1.52 人次，以及急性病毒性 E 型肝炎 1.38 人

次。其他則包含 2 例傷寒、4 例副傷寒及 3 例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空氣或飛沫傳

染病得病率為每百萬人次 4.78 人次，主要感染的疾病有退伍軍人病，得病率每百

萬人次 1.52 人次、德國麻疹 1.16 人次、麻疹 1.01 人次以及 Q 熱 0.87 人次。其他包

含 1 例流行性腮腺炎、1 例百日咳以及 1 例流行性腦脊髓膜炎。蟲媒傳染病與接觸

傳染病(含性傳染病)則相對少見，得病率分別為每百萬人次 0.80 及 0.43 人次，主要

感染疾病分別有 4 例恙蟲病、3 例登革熱及 2 例日本腦炎，其他為 1 例於雲南省感

染的瘧疾個案、1 例地方性斑疹傷寒、狂犬病 1 例、鉤端螺旋體病 1 例，以及淋病

4 例。 

表一、2008-2013 年國人自中港澳境外移入法定急性傳染病確定病例數及得病率 

年份 中港澳  中國大陸 

 

確定病例數 得病率
† 

每百萬人 
 確定病例數 得病率

‡ 

每百萬人 

2008 40 9.0  40 59.8 

2009 25 5.4  25 15.1 

2010 30 5.6  27 11.1 

2011 44 7.9  42 14.8 

2012 37 6.5  37 11.8 

2013 46 8.2  45 14.6 

總計 222 7.1  216 15.6 
†
 中港澳得病率 = (自中港澳確定病例/赴中港澳總人次數)

 

‡
 中國大陸得病率 = (自中國確定病例/赴中國總人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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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中港澳地區感染法定急性傳染病個案人口學變項及出境目的分析 

分析自中港澳地區感染法定急性傳染病確定病例之出境目的與人口學相關變

項結果顯示（表三），所有確定病例之出境目的主要集中在商務，共佔所有來自中

港澳地區境外移入確定病例的 51.8%。性別方面，國人於中港澳地區感染法定急性

傳染病者主要為男性，佔所有病例的 75.2%。男性確定病例中，所佔比率最高的出

境目的為商務，佔所有病例的 59.9%。而女性確定病例中，出境目的為團體旅遊、

商務以及探訪親友者，是女性所有出境目的中所佔比率較高的三者，分別佔

29.1%、27.3%以及 25.5%。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2008 至 2013 年自中港澳地區國

人境外移入確定病例，其性別與出境目的具有顯著相關性(p<.01)。而年齡層方面，

感染個案主要集中於年齡層為 30-39 歲、40-49 歲以及 50-59 歲的出國國人，分別佔

所有感染個案的 29.3%、16.7%以及 20.3%。年齡層以≦29 歲、30-49 歲及≧50 歲三

個類別與出境目的分析，結果顯示具有顯著相關性(p<.01)。綜合上述結果，自中港

澳地區境外移入法定急性傳染病者，主要集中於出境目的為商務且年齡層為 30-59

歲男性之國人。 

表二、2008-2013 年國人自中港澳地區境外移入法定急性傳染病主要感染疾病個案數及得病率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總計 
中港澳 

得病率† 

中國大陸 

得病率‡ 

主要疾病 No. (%) No. (%) No. (%) No. (%) No. (%) No. (%) No. (%) 
(每百萬 
人次) 

(每百萬 
人次) 

食物或飲水傳染 26 (65.0) 17 (68.0) 15 (50.0) 32 (72.7) 22 (59.5) 26 (56.5) 138 (62.2)  4.39  9.63 

桿菌性痢疾  6 (15.0)  5 (20.0) 10 (33.3) 18 (40.9)  6 (16.2)  4 ( 8.7) 49 (22.1)  1.56  3.33 

急性病毒性Ａ型肝炎 12 (30.0)  5 (20.0)  1 ( 3.3)  2 ( 4.5)  8 (21.6) 10 (21.7) 38 (17.1)  1.21  2.75 

阿米巴性痢疾  4 (10.0)  1 ( 4.0)  1 ( 3.3)  6 (13.6)  5 (13.5)  6 (13.0) 23 (10.4)   .73  1.52 

急性病毒性Ｅ型肝炎  3 ( 7.5)  3 (12.0)  1 ( 3.3)  5 (11.4)  2 ( 5.4)  5 (10.9) 19 ( 8.6)   .60  1.38 

其他  1 ( 2.5)  3 (12.0)  2 ( 6.7)  1 ( 2.3)  1 ( 2.7)  1 ( 2.2)  9 ( 4.1)   .06   .14 

空氣或飛沫傳染 14 (35.0)  4 (16.0) 11 (36.7) 11 (25.0) 13 (35.1) 14 (30.4) 67 (30.2)  2.13  4.78 

退伍軍人病  3 ( 7.5)  2 ( 8.0)  4 (13.3)  5 (11.4)  3 ( 8.1)  4 ( 8.7) 21 ( 9.5)   .67  1.52 

德國麻疹  3 ( 7.5) -  5 (16.7)  5 (11.4)  3 ( 8.1)  1 ( 2.2) 17 ( 7.7)   .54  1.16 

麻疹  5 (12.5)  2 ( 8.0) - -  2 ( 5.4)  5 (10.9) 14 ( 6.3)   .45  1.01 

Ｑ熱  1 ( 2.5) -  2 ( 6.7)  1 ( 2.3)  4 (10.8)  4 ( 8.7) 12 ( 5.4)   .38   .87 

其他  2 ( 5.0) - - -  1 ( 2.7) -  3 ( 1.4)   .03   .07 

蟲媒傳染 -  2 ( 8.0)  3 (10.0)  1 ( 2.3)  1 ( 2.7)  4 ( 8.7) 11 ( 5.0)   .35   .80 

恙蟲病 - -  1 ( 3.3)  1 ( 2.3)  1 ( 2.7)  1 ( 2.2)  4 ( 1.8)   .13   .29 

登革熱 - - - - -  3 ( 6.5)  3 ( 1.4)   .10   .22 

日本腦炎 -  1 ( 4.0)  1 ( 3.3) - - -  2 (  .9)   .06   .14 

其他 -  1 ( 4.0)  1 ( 3.3) - - -  2 (  .9)   .03   .07 

接觸傳染 -  2 ( 8.0)  1 ( 3.3) -  1 ( 2.7)  2 ( 4.3)  6 ( 2.7)   .19   .43 

狂犬病 - - - -  1 ( 2.7) -  1 (  .5)   .03   .07 

鉤端螺旋體病 -  1 ( 4.0) - - - -  1 (  .5)   .03   .07 

淋病 -  1 ( 4.0)  1 ( 3.3) - -  2 ( 4.3)  4 ( 1.8)   .13   .29 

總計 40 (100) 25 (100) 30 (100) 44 (100) 37 (100) 46 (100) 222 (100)  7.1 15.6 
†  中港澳得病率 = (特定疾病自中港澳地區境外移入確定病例總人數/國人赴中港澳地區總人次數) 

‡  中國大陸得病率 = (特定疾病自中國大陸境外移入確定病例總人數/國人赴中國大陸總人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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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根據交通部統計資料顯示 [ 3]，2008 年 12 月 15 日正式施行大三通後，國人以

香港及澳門為出國首站抵達地或出境目的地的人次數於 2009 年大幅降低，香港降

幅 20.7%及澳門 20.2%，共計約減少 77 萬 5 千人左右，且至 2013 年止有逐年減少

的趨勢 （圖一）。其中，香港及澳門所減少 20%的人次數，推測其中較高比例應

為受惠於直航或定航（定期航班）政策，無須自港澳轉進中國大陸的國人，由於

該族群改變其入境中國大陸的交通方式，導致首站抵達地或出境目的地為中國大

陸的人次數大幅上升。反觀 2008 至 2013 年國人於中港澳地區境外移入急性傳染病

的發生率，並未隨著國人前往中港澳地區的人數增多而呈現上升的趨勢，這 6 年

間的資料顯示，發生率沒有明顯上升或下降的趨勢。中國大陸方面，正式開放直

航後雖然國人至中國大陸的人次數逐年增加，但分析大三通後 5 年中國大陸地區

的發生率，同樣無明顯上升或下降的趨勢。由於 2008 年底才與中國大陸開放直航

與定航，使得 2008 年首站抵達地或出境目的地的統計數值無法反映國人出境真實

情形，因此較難與其他年份比較，其發生率可能有高估的情形。綜觀而言，臺灣

與中國大陸因為大三通政策的施行，兩岸往返的旅客及頻率在 2009 年後持續上

升，但觀察開放後 5 年的資料，從境外移入急性傳染疾病的觀點而言，並無造成

明顯的負面衝擊。 

表三、2008-2013 年國人自中港澳地區境外移入法定急性傳染病確定病例人口學變項及出境
目的交叉分析 

出境目的 個別旅遊 團體旅遊 商務 探訪親友 其他 總計 

人口學變項 
No. (col %) 
   (row %) 

No. (col %) 
   (row %) 

No. (col %) 
   (row %) 

No. (col %) 
   (row %) 

No. (col %) 
   (row %) 

No. (col %)           
(row %) 

性別             

男  21 (87.5)  17 (51.5) 100 (87.0)  15 (51.7)  14 (66.7) 167 (75.2) 

    (12.6)   (10.2)   (59.9)   ( 9.0)   ( 8.4)   (100) 

女   3 (12.5)  16 (48.5)  15 (13.0)  14 (48.3)   7 (33.3)  55 (24.8) 

    ( 5.5)   (29.1)   (27.3)   (25.5)   (12.7)   (100) 

年齡層             

＜12y   1 ( 4.2) - -   9 (31.0)   7 (33.3)  17 ( 7.7) 

    ( 5.9) - -   (52.9)   (41.2)   (100) 

12-19y   1 ( 4.2)   3 ( 9.1) - - -   4 ( 1.8) 

    (25.0)   (75.0) - - -   (100) 

20-29y   6 (25.0)   3 ( 9.1)  19 (16.5) -   1 ( 4.8)  29 (13.1) 

    (20.7)   (10.3)   (65.5) -   ( 3.4)   (100) 

30-39y   9 (37.5)   7 (21.2)  42 (36.5)   5 (17.2)   2 ( 9.5)  65 (29.3) 

    (13.8)   (10.8)   (64.6)   ( 7.7)   ( 3.1)   (100) 

40-49y   2 ( 8.3)   3 ( 9.1)  24 (20.9)   3 (10.3)   5 (23.8)  37 (16.7) 

    ( 5.4)   ( 8.1)   (64.9)   ( 8.1)   (13.5)   (100) 

50-59y   3 (12.5)   8 (24.2)  28 (24.3)   3 (10.3)   3 (14.3)  45 (20.3) 

    ( 6.7)   (17.8)   (62.2)   ( 6.7)   ( 6.7)   (100) 

≧60y   2 ( 8.3)   9 (27.3)   2 ( 1.7)   9 (31.0)   3 (14.3)  25 (11.3) 

    ( 8.0)   (36.0)   ( 8.0)   (36.0)   (12.0)   (100) 

總計  24 (100)  33 (100) 115 (100)  29 (100)  21 (100) 222 (100) 

    (10.8)   (14.9)   (51.8)   (13.1)   ( 9.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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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研究自疾管署法定傳染病通報系統所蒐集的資料顯示，2008 至 2013 年

間本國人自境外移入急性傳染病之主要來源為東南亞及東亞地區，病例數分別佔 6

年國人境外移入總病例數的 74.3%及 14.1%。其中東南亞地區病例數最多的三個國

家─印尼、越南、菲律賓等分別佔 6 年國人境外移入總病例數的 18.3%、16.6%及

12.4%，主要感染的疾病為登革熱。而東亞地區病例數最多的國家為中國大陸，佔

6 年國人境外移入總病例數的 12.8%，有別於東南亞，國人在中國大陸主要的感染

疾病為食物或飲水傳染病。反觀中國大陸當地急性傳染病中食物或飲水傳染病流

行的情形，根據中國衛計委官方公布的資料顯示（表四），當地發生率最高的法定

急性傳染病與國人自中國大陸境外移入的急性傳染病相同，主要為阿米巴及細菌

性痢疾、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及 E 型肝炎。進一步觀察在中國大陸感染食物或飲

水傳染病的國人其人口學變項及旅遊型態，除了桿菌性痢疾的個案外，阿米巴性

痢疾、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及 E 型肝炎的個案有 67% (52/78)其出境目的皆為商務，

例如短期出差、開會、或長期駐點但頻繁往返兩岸等等。桿菌性痢疾個案其出境

目的則主要集中於旅遊（含個別旅遊 23.9% (11/46)及團體旅遊 28.3% (13/46)）及商

務 32.6% (15/46)，但仍以商務比率最高。而四個主要的食物或飲水傳染病中，出境

目的為商務的境外移入個案其人口學變項的分布，性別以男性者居多，佔 85.1% 

(57/67)；年齡層集中於 30-59 歲，佔 87.7% (50/57)。 

 
 

 

 

 

 

表四、2008-2011 年中國大陸甲、乙類法定報告傳染病發生率 （每十萬人） 

年份 阿米巴性及細菌性痢疾 急性病毒性Ａ型肝炎 急性病毒性Ｅ型肝炎 

2008 23.65 4.24 1.40 

2009 20.45 3.30 1.53 

2010 18.90 2.64 1.77 

2011 17.74 2.35 2.18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中國衛生統計年鑒》
http://www.nhfpc.gov.cn/zwgkzt/tjnj/ lis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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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2008-13 年國人赴中港澳地區人次數及法定急性傳染病得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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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至 2013 年國人境外移入法定急性傳染病個案統計資料發現，中國大陸為

我國境外移入來源第三多的國家，僅次於印尼及越南，且主要的病例集中於出境

目的為商務的 30-59 歲男性。而疾管署近年來旅遊醫學的政策主要針對出國團體旅

遊的民眾為主，希望旅行業者在防疫上扮演轉知防疫資訊的角色，例如與旅行業

者及導遊領隊合作，建立雙向溝通聯繫管道，一方面由疾管署不定期提供國外重

要的疫情資訊及預防措施，提升導遊領隊對於疫病的敏感度及避免帶領團員從事

感染風險較高的活動；另一方面，導遊領隊若在國外發生異常事件，如發生團員

群聚感染等嚴重情事，透過導遊領隊通報所屬旅行業者，旅行業者再向觀光局通

報異常事件，觀光局再進而轉知疾管署等機制，以建立團員疑似感染或國外疫情

等回饋的管道，以期有疑似症狀的團員在尚未入境前疾管署就能即時掌握相關資

訊，並可進一步與當時的導遊領隊詢問該次旅遊資訊以辨識可能的感染來源。一

旦資訊確定，疾管署再將相關資訊回饋至各旅行業者，以避免其他到當地旅遊的

旅客同樣遭受感染。然而，依據觀光局最新出版的《國人旅遊狀況調查報告》抽

樣結果指出 [ 4]，前往中國大陸的旅客中，出國安排方式為「透過參加團體旅遊、

獎勵或招待旅遊」等會接觸導遊領隊的族群，僅佔全年國人出境至中國大陸人次

數的 27.8%。另外如「向旅行社購買自由行或參加「機加酒」行程」、「委託旅行社

代辦部分出國事項」、「未委託旅行社代辦全部自行安排」等出境至中國大陸的人

次數，分別佔 16.1%、41.3%及 14.9%，顯示 2012 年國人至中國大陸約有七成的人

次數於出國前不容易觸及由疾管署提供旅行業者代為轉知旅客的疫情資訊。另一

方面，從出境目的與旅客安排出國的方式層面來看，2012 年出境目的為「商務」(抽

樣結果顯示約佔所有出境國人的 59.5%)且安排出國方式為「參加團體旅遊、獎勵

或招待旅遊」者，僅佔所有出境人次數的 3.8% [ 4]，顯示出境目的為商務的人次數

可能有九成以上未透過旅行社得知疾管署發布的國外相關疫情資訊。然而，由於

出境目的為商務的族群，組成的職業類型不只侷限於商務人士而是所有因工作需

要而出國者，且出國型態相對複雜，例如有短期出差或開會、長期派駐但經常往

返、參加研討會或大型會議等。因此對於該族群制定旅遊醫學相關介入措施，仍

需要了解其辦理出國手續的過程及窗口，才可建立有效的管道，使國外的疫情及

防護措施資訊得以流通。未來除持續於旅遊醫學合約院提供商務旅客之個人化旅

遊風險評估及衛教服務外，針對此部分的政策希望能夠透過與航空公司的合作，

讓航空公司擔任疫情及防護資訊的轉介者將資訊傳遞，以增加出國國人對疫情的

敏感度，提升健康意識及行為，降低疫病感染的風險。 

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庫為疾管署法定傳染病通報系統，其運作模式為各地醫

療人員發現疑似傳染病個案後，至傳染病通報系統登錄通報，疾管署再依當時傳

染病防治法規及工作手冊對個案進行疫情調查，將相關資料登錄至傳染病疫情調

查系統。而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係由傳染病通報系統中，篩選出註記為「境外移入」

的本國籍個案，再利用疫情調查系統的資料與篩選出的個案資料比對各變項，

以確認其正確性。然而，經後續疫調及實驗室檢驗確認後，可能會對資料庫中個

2015年 1 月 27日‧ 第 31卷‧第 2 期                                             疫情報導   33 
 



│原著文章│ 

案資料進行維護更新，若該維護晚於本研究收案期間，將可能影響本研究的分

析結果。另外，由於所蒐集自交通部的國人出境資料僅有人次數數據，並無出

境目的及人口學相關變項等個案資料，因此無法進一步評估各出境目的及人口

學變項於中國大陸感染急性傳染病之風險性為何，故本研究僅呈現確定病例於出

境目的及人口學變項的分布情形。 

雖然自中國大陸境外移入傳染病的情形，並沒有因為兩岸開放直航民眾往返

頻率升高而出現嚴重衝擊，但以現今國人出境的目的地的頻率而言，中國大陸為

國人造訪最頻繁的國家，如何針對不同出國安排方式的族群，尤其是未參加旅行

社團體行程且出境目的為商務的國人，建立有效的疫情及防護資訊流通管道，

增加其對即時疫情資訊的可近性，以提高旅遊當地流行疫情的敏感度及避免從事

感染高風險的活動，是未來於旅遊醫學政策希望突破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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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港 2011-2012 年船舶衛生檢查分析 
 

李姿儀＊、林慧真、許豐順、游秋月、張朝卿 
 

摘要 

    為降低交通運輸工具攜帶公共衛生風險因子而造成全球性之公共衛生事件，

國際衛生條例 2005規範船舶須定期接受衛生檢查並持有效的衛生證明書始能航行

於國際。高雄港為臺灣最大的國際商港，除了貨櫃轉運外，亦為臺灣主要的貨物

進出口港，每年有三萬多艘次的船舶進出，面對這些眾多船隻可能帶來的公共衛

生危害，除了透過檢查了解其衛生狀況同時進行衛生宣導外，更須從源頭進行衛

生管理方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為了解進出高雄港之船舶可能攜帶之生物病原相關公共衛生風險，本文統計

2011-2012年於高雄港核發船舶衛生證明書之情形，發現受檢船舶中以總噸位低於

5000 公噸的油輪其衛生狀況最令人擔憂，造成公共衛生危害的風險相對較高。如

何在經濟發展與衛生安全兩者之間求得平衡，須在政策及實務面作出緊密周全的

規範，以保障國人的生命安全。 

 

關鍵字：國際衛生條例、高雄港、船舶衛生檢查 

 

前言 

    為減少傳染病於國際間散布，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於 1951 年首次通過國際公共衛生條例 (International Sanitary Regulations, ISR)，並於

1969 年修訂為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IHR)，作為傳染病邊境

管制的準則[1]；因當時鼠疫橫行，為降低鼠類媒介傳染病之傳播，IHR 1969 規範

航行於國際的船舶須具備免除鼠 /除鼠證書  (Deratting Exemption Certificate / 

Deratting Certificate )，以利港口主管機關採行防治措施。由於時代變遷及交通運輸

工具發展迅速，加速了各類公共衛生危害的散布，包含生物病原、食品安全、化

學物質或輻射源等，WHO 體認到 IHR 1969 規範之不足，在 2005 年公布新版的國

際衛生條例 2005 (IHR 2005)，針對任何可能潛在的公共衛生風險作預防及控制，並

將前述證書改為檢查範圍及內容更為廣泛深入的免予衛生管制/衛生管制證書 

(Ship Sanitation Control Exemption Certificate / Ship Sanitation Control Certificate, 

SSCEC/SSCC)[2]，以了解船舶的衛生狀況及可能攜帶的公共衛生風險因子，而非僅

止於鼠類孳生與否，該條例於 2007 年 6 月 15 日正式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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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幫助會員國執行船舶衛生檢查，WHO 於 2011 年出版了船舶衛生檢查指導手

冊，除了協助港口主管機關訓練船舶衛生檢查人員外，亦能提升船舶負責人(含所

有人、使用人及代理人等)應對公共衛生風險之意識[3-4]。因應 IHR 2005 規範會

員國須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前完成港埠核心能力之建置(含船舶衛生檢查的能力)，

為與國際同步，我國於 2006 年起便著手修訂「傳染病防治法」、「港埠檢疫規則」、

「港埠檢疫費用徵收辦法」，及「國際預防接種證書」、「船舶衛生管制或免予衛生

管制證明書」、「海事衛生聲明書」等文件，使我國傳染病防治相關法規與書表格

式得與 IHR 2005 內容相符，並向 WHO 提報我國可簽發「船舶衛生管制或免予衛

生管制證明書」之港口名單[6]；另，參考 WHO 出版之船舶衛生技術指引製定相關

之作業重點供檢疫人員依循[7]。雖 IHR 2005 規範之公共衛生危害範圍涉及生物性

病原、人畜共通傳染病、食品安全、化學事件及輻射事件，但其要求之港埠核心

能力仍以生物性危害為主軸[5]。 

    高雄港為臺灣最大的國際商港，除了作為貨櫃轉運港外，亦為臺灣主要的貨

物進出口港。在 2011 及 2012 年的貨物吞吐量分別為 123,931,900 及 120,756,000 公

噸，世界排名分別為第 12 及第 13 名，每年進出港船隻多達三萬多艘次，經貿活動

極度依賴海上運輸，公共衛生風險相對較高。為進一步了解進出高雄港的船隻可

能攜帶的公共衛生風險(針對病媒)，本文統計高雄港 2011-2012 年核發之船舶衛生

證明書情形來間接分析船舶的衛生狀況。 

 

高雄港 2011-2012 年船舶衛生證明書核發情形及船舶衛生狀況分析 

一、高雄港 2011-2012 年船舶衛生證明書核發情形 

        依 IHR2005 規範，SSCEC/SSCC 之效期為六個月，屆效時須重新申請檢查

[2]，檢查員依檢查結果核發證書，結果有三種： 

1. 未發現公共衛生風險之證據：核發 SSCEC。 

2. 發現環境存在公共衛生風險因子：採行衛生管制措施，完成後核發 SSCC， 

效期亦為六個月。若防治成果不理想，須於證書上註記發現之公共衛生風

險種類及已採行之措施。 

3. 若檢查程序或衛生控制措施無法於該港口完成時，主管機關可延長證書效

期最多 30 天，使船隻可航行至其他港口進行檢查或施行衛生管制措施。 

疾病管制署（簡稱疾管署）執行船舶衛生檢查係針對船艙是否存有鼠跡

或病媒孳生(含老鼠、蟑螂、蒼蠅、蚊蟲等)或環境嚴重髒亂致使生物性危害風

險相對較大者為開立 SSCC 或延期證書的標準[8]，船艙檢查之範圍包含駕駛

臺、船員房間、廚房、配膳室、餐廳、食物儲藏區、醫務室及垃圾收集區等，

除了醫務室無存放食品外，其他檢查區域皆與食品之儲放及處理有關，若管

理不當則可能導致病媒孳生；另，除前述之檢查證據外，若有衛生安全風險

相對較小之缺失，如飲食、醫療裝備或廢棄物之維護或處理相關等，則以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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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方式建議船方改善。高雄港於 2011 年至 2012 年簽發船舶衛生證明書共 880

張，包含 SSCEC 565 張、SSCC 114 張、延期證書 143 張、更改船名證明書 30

張、更改國籍證明書 24 張、放行證書 2 張及證書補發 2 張；其中，實際登船

檢查而核發證書者計有 SSCEC、SSCC 及部分延期證書(38 張)共 717 張，而環

境狀況不良者如發現鼠跡或病媒或衛生環境髒亂不堪無法立即改善者共計

152 張(含 SSCC 114 張及延期證書 38 張，占 21.2%) (表一)。 

     

 

 

 

 

 

 

 

 

 

 

    船舶衛生證明書之效期為六個月，同一艘船舶可能於同一年申請檢查兩

次以上，但船舶可能因船舶買賣、船舶公司之制度、船員文化及更替等因素

導致衛生狀況的不同。分析高雄港於 2011-2012 年期間受檢兩次以上的船隻，

因衛生狀況有極大差異而分別核給 SSCEC 及 SSCC/延期的船隻占所有受檢兩

次以上船艘數的 13.9% (15/108) (Data not shown)；因此，同一艘船舶受檢兩次

以上者，每次檢查仍視為不同狀態而納入計算。 

 

二、船舶衛生狀況與船種有關 

    船體中，除了船員的生活艙室可以提供食物及住所讓病媒生存外，船舶

裝載貨物種類的不同使得貨艙也可能成為病媒孳生的環境，因此，分析船種

不同是否會造成衛生環境狀況的差異： 

1. 受檢船種比例：若依船種區分，717 艘受檢船舶中，以油輪最多(20.6%)，

其次為全貨櫃船(20.4%)、散裝船(17.2%)及雜貨船(14.8%) (表二)。 

2. 受檢後核發 SSCC 或延期證書之船種共有 14 種、計有 152 張證書；其中，

油輪的數量最多(56.6%)，其次為雜貨船(14.5%)、全貨櫃船 (5.3%) (表二)。 

3. 比較各船種中，衛生環境狀況不佳之相對比例，為避免艘數較少的船種影

響統計結果，分析受檢艘數超過 10 艘之船種，發現衛生狀況不良率較高者

依序為油輪(58.1%)、冷凍船(33.3%)、冷藏船(21.7%)、雜貨(20.8%)、漁船(18.2%)

及液體化學船(16.1%) (表二)。 

表一、高雄港 2011-2012 年船舶衛生證明書核發成果 

證明書種類  2011 年(張) 2012 年(張) 合計(張) 

免予衛生管制(SSCEC) 306 259 565 

衛生管制(SSCC) 36 78 114 

延期 70 73 143
*
 

更改船名 14 16 30 

更改國籍 18 6 24 

放行 1 1 2 

補發 0 2 2 

合計 445 435 880 

*註：包含登船檢查後核發者 38 張。 

 

2015年 1 月 27日‧ 第 31卷‧第 2 期                                             疫情報導   37 
 



│原著文章│ 

4. 由於油輪的航線及船舶負責人之管理對於船舶衛生環境的影響極大，而油

輪的大小又間接影響航線，進一步依油輪總噸位來分析，衛生環境不良的

油輪其總噸位在 5000 公噸以下者竟高達 87.2% (表三)。 

5. 在高雄港受檢兩次以上之船舶共計 108 艘，而每次受檢後核給 SSCC 或延

期證書者計有 23 艘，其中，油輪 19 艘(82.6%)、雜貨 2 艘(8.7%)、漁船及汽

車船各 1 艘 (各 4.3%)；而此 19 艘油輪中，總噸位低於 5000 公噸者有 17

艘 (89.5%)，5000 公噸以上者僅 2 艘 (10.5%)。 

    由以上分析可知，船舶衛生狀況與船種有關，其中以油輪、冷凍船、

冷藏船、雜貨船、漁船及液體化學船等船種之衛生狀況不良比例較高。探究

其原因，油輪及液體化學船之衛生狀況不佳應與其裝載貨物無關，依病媒習

性推測可能與船舶負責人對於船員及環境衛生之管理有關；而其他船種之環

境衛生不佳除前述可能原因外，亦可能與其搭載之貨物易吸引病媒有關。 

表二、高雄港 2011-2012 船舶衛生檢查結果分析 

船種 總數 
受檢 

艘數 

受檢 

比例 

SSCEC 

張數 

SSCC 

張數 

延期
 

張數
1
 

衛生不良 

艘數
2
 

衛生不良

率
3
(%) 

衛生不良 

船種比例
4
 

油輪 185 148 20.6 62 80 6 86 58.1 56.6 

全貨櫃船 189 146 20.4 138 0 8 8 5.5 5.3 

散裝船 141 123 17.2 116 2 5 7 5.7 4.6 

雜貨船 135 106 14.8 84 11 11 22 20.8 14.5 

冷凍船 13 12 1.7 8 4 0 4 33.3 2.6 

漁船 35 33 4.6 27 6 0 6 18.2 3.9 

液體化學船 41 31 4.3 26 2 3 5 16.1 3.3 

冷藏船 22 23 3.2 18 4 1 5 21.7 3.3 

液化氣體船 19 14 2.0 14 0 0 0 0.0 --- 

拖救船 13 12 1.7 12 0 0 0 0.0 --- 

多用途船 19 9 1.3 8 0 1 1 11.1 0.7 

煤礦船 9 9 1.3 9 0 0 0 0.0 --- 

液化天然氣船 10 9 1.3 9 0 0 0 0.0 --- 

液化石油氣船 12 7 1.0 7 0 0 0 0.0 --- 

水泥船 6 6 0.8 3 1 2 3 50.0 2.0 

軍艦 6 6 0.8 6 0 0 0 0.0 --- 

遊艇 6 6 0.8 6 0 0 0 0.0 --- 

巡護船 4 4 0.6 3 1 0 1 25.0 0.7 

客貨船 3 3 0.4 3 0 0 0 0.0 --- 

油品船 3 3 0.4 3 0 0 0 0.0 --- 

汽車船 3 2 0.3 0 2 0 2 100.0 1.3 

海洋研究船 2 2 0.3 2 0 0 0 0.0 --- 

半貨櫃船 1 1 0.1 0 1 0 1 100.0 0.7 

礦石船 1 1 0.1 0 0 1 1 100.0 0.7 

穀類船 2 1 0.1 1 0 0 0 0.0 --- 

合計 880 717 100 565 114 38 152  100 

*註 1：登船檢查後核發者。 
*註 2：衛生不良艘數=該船種(SSCC+受檢後延期)張數 
*註 3：衛生不良率=該船種(SSCC+受檢後延期)張數/該船種受檢艘數*100%。 
*註 4：衛生不良船種比例=該船種(SSCC+受檢後延期)張數/15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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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船舶衛生環境不良原因分析 

疾管署於2011-2012年期間執行船舶衛生檢查係針對船艙是否存有鼠跡或

病媒孳生(含老鼠、蟑螂、蒼蠅、蚊蟲等)或環境嚴重髒亂者為開立 SSCC 或延

期證書的標準，檢查時可能僅發現前述證據之其一，亦可能同時發現數種。

針對受檢後核發 SSCC 或延期證書的原因作進一步分析：在衛生狀況不良的

152 艘船舶中，發現證據比例最高的為蟑螂(67.8%)，其次為環境嚴重髒亂

(11.2%)、蒼蠅(9.9%)，而過去最重視的老鼠或鼠跡僅占 3.3% (表四)。 

 

 

 

 

 

 

 

 

 

 

 

隨著時代進步，船舶衛生檢查已不侷限於病媒孳生與否，還須一併考量

到用水、食品、醫療裝備及廢棄物等會影響健康安全及環境之因子。目前疾

管署正逐步修正船舶衛生檢查方向及內容，期能提升船舶負責人之衛生安全

意識及管理能力。 
 
討論 
    綜合以上分析結果可知，於高雄港受檢的船舶以油輪最多，而環境衛生不佳

者以船舶總噸位 5000 公噸以下之油輪之比例最高；另外，受檢兩次以上皆發現衛

生狀況不良者亦以油輪最多，而衛生不良的因素以病媒為大宗。顯見高雄港未來

須針對總噸位低於 5000 公噸之油輪，加強其負責人之衛生教育或是施予強制性的

手段，以維護船上人員健康及降低病媒攜帶病原入侵國境的風險。另，從衛生不

良原因分析結果可知，過去衛生檢查最為重視的老鼠或鼠跡之發現僅占本研究中

表三、衛生環境不良之油輪噸位分析 
船舶總噸位(公噸) SSCC(張) 延期數

*
(張) 合計(張) 比例 

<5000 73 2 75 87.2  

5000-10000 5 0 5 5.8  

>10000 2 4 6 7.0  

合計 80 6 86 100 

*註：登船檢查後核發者。 

 

表四、衛生環境不良原因分析 

發現證據 SSCC(張) 延期數
*
(張) 合計(張) 比例 

蟑螂及老鼠/鼠跡 4 0 4 2.6 

蟑螂及蒼蠅 7 2 9 5.9 

老鼠/鼠跡 1 0 1 0.7 

蟑螂 85 18 103 67.8 

蒼蠅 12 3 15 9.9 

果蠅 1 2 3 2.0 

嚴重髒亂 4 13 17 11.2 

合計 114 38 152 100.0 

*註：登船檢查後核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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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狀況不佳原因的 3.3%，推測可能是時代變遷及衛生觀念的提升等因素使得船

舶負責人較過去重視船舶的環境衛生；然，雖其比例不高，但應考量到受檢的 717

艘次僅占進港艘次約 4%，若有航程行經鼠疫或漢他病毒症候群之疾病流行區且未

作好衛生管理的來輪，則鼠類媒介傳染病侵入我國的風險便不容輕忽。除了督導

船舶負責人於進港期間做好防鼠盾懸掛及船舷梯離地以防止老鼠上下船外，還須

從源頭加強船舶負責人之衛生教育才是不二法門。 

    為了避免船舶航行造成各類公共衛生危害及保障全球人民之生命安全，許多

國際組織訂有法規或公約以規範船舶的運行，除了 IHR 2005 外，舉例來說，國際

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所訂之海事勞工公約(Maritime Labour 

Convention, 2006; MLC 2006)對於全球船員的工作環境及健康安全有原則性的規範

[10]、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IMO)針對海上船舶因例行作

業或意外事故產生之油類物質污染事件訂有「關於 1973 年防止船舶汙染國際公約

之 1978 年議定書」(Protocol of 1978 Relat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1973，MARPOL 73/78)[11]，或是該組織訂定之「國

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afety of Life at Sea (SOLAS), 

1974)針對船舶構造、裝備、危險品運送等訂有最低限度之標準[12]；另，船上的食

物及飲水也會影響旅客及船員的健康，尤以載運人數最多之郵/客輪影響甚鉅，最

常引起船舶相關疾病之微生物為諾羅病毒、沙門氏菌及退伍軍人菌[13]，而

2011-2012 年期間於高雄港受檢之客貨輪僅 3 艘，且皆為無旅客之情形下受檢，故

本文不另作郵/客輪之探討。因應 IHR 2005 要求港埠須具備基本的核心能力，高雄

港從 2010 年便著手進行相關的建置工作，經過兩位外國專家的評核皆獲得亮眼的

成績[9]，而船舶衛生檢查更是 IHR 2005 要求的重要核心能力之一；然而，除了從

邊境透過監測、檢查等方式預防公共衛生危害的發生外，還必須從源頭做好衛生

管理才能有效達成前述之法規或公約的要求。 

    由於各國發展程度差距甚大，以及文化背景、衛生觀念的不同，由受檢船舶

中受檢兩次以上卻次次發給 SSCC 或延期證書的 13.8%船隻可知，光靠檢疫人員在

第一線工作時施予衛生宣導是不夠的，雖有國際法規或公約的約束，卻因各國港

口的文化水平及船隻航線的不同，在某些情況下無法產生實質上的約束力。若要

輔助衛生安全管理，可以考慮主動從源頭進行軟性的衛生教育及宣導，例如舉辦

座談會或講習作為溝通及教育的平臺，廣邀輪船公會、船務代理公會、船舶負責

人等與會，積極進行衛生教育及國家政策的宣導，並聆聽業者及第一線工作人員

的心聲，除了消弭雙方隔閡，對於雙方實務上碰到的問題也能進行協調並取得共

識，間接也能使得檢疫工作較為順遂、有意義。另一方面，對於發現病媒孳生及

進港時所持衛生證書為 SSCC 之船舶，目前我國並未規範強制性的管制手段，在採

行軟性作為的同時，可考量是否一併採取適當的管制措施以提高船隻對於自主管

理的意識，例如：持有 SSCC 之船隻應完成除蟲或滅鼠等措施並出示相關證明後方

能進港，而經檢查發現有大量病媒孳生的船隻，應令其實施管制措施並取得相關

2015年 1 月 27日‧ 第 31卷‧第 2 期                                             疫情報導   40 
 



│原著文章│ 

證明後方能出港等強化的作為，在軟硬手段同時施行下，無論其航線或船舶

負責人之文化背景為何，應可提升來港船隻之衛生管理能力，進而減少國人

的安全威脅。 

     

結語 
    隨著全球航運量持續增加，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正逐年擴建中，加上自由

貿易港區的發展，預計未來港埠複雜度、船舶進出港艘次及旅客運輸量也會有

大幅成長[14]，如何在經濟發展中同時兼顧衛生安全的管理及監測，須在政策面

及實務面設計並制定健全的規範及措施，方能使檢疫作為發揮最大效用，進一

步達到保衛國人生命安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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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5年第 1-2週(2015/1/4-2015/1/17)  DOI：10.6524/EB.20150127.31(2).004 

 

疫情概要： 

流感疫情持平，近期社區流感陽性率、類流感門急診就診病例百分比無明顯波

動，社區檢出流感病毒以 H3N2為主；中國大陸、日本、加拿大、美國及歐洲等流

感疫情均呈上升。另中國大陸持續傳出 H7N9病例，請民眾前往流行地區勿走私及

接觸禽鳥，並落實洗手等個人衛生習慣。登革熱疫情趨緩，惟應持續落實孳生源

清除等防治工作，嚴防疫情過冬。西非幾內亞、賴比瑞亞及獅子山之伊波拉病毒

感染疫情呈下降趨勢。 

 

一、流感 

(一)國內疫情 

1. 2014 年 8/1 起修改病例定義為「流感併發重症」，2014 年 8/1-2015 年 1/19

累計 69 例流感併發重症(33 例 H1N1、20 例 H3N2、3 例 A 未分型、13

例 B 型)，其中 15 例死亡。 

2. 2014 年第 53 週社區流感病毒陽性率為 9.2%，較前一週下降，近期檢出

型別以 H3N2 為多。 

3. 2015 年第 2 週門診類流感就診病例百分比 1.26%，較前一週略升，急診

類流感就診病例百分比 9.77%，較前一週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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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2014-15 年門診及急診類流感病例百分比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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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疫情 

1.中國大陸：南方省份流感活動上升，北方省份處流行高峰期。南方省

份以 B 型(Yamagata 株)為主，北方省份以 H3N2 型為主；

99.6%之 H3N2 型與疫苗株呈低效價反應。 

2.香    港：流感活動上升，以 H3N2 型為主。 

3.日    本：流感活動上升，以 H3N2 型為主。 

4.加 拿 大：處流行高峰期，H3N2 型為主，98%與現疫苗株呈低效價反

應或與南半球疫苗株相似。 

5.美    國：處流行高峰期，以 H3N2 型為主，65%與疫苗株呈低效價反

應。 

6.歐    洲：流感活動上升，以西、北部地區偏高，H3N2 型為主，多數

與疫苗株呈低效價反應。 

二、登革熱 

(一) 國內疫情 

1.本土病例：2014 年迄 2015 年 1/19 累計 15,539 例，其中 2014 年入夏後

病例為 15,525 例，分布於 19 個縣市，以高雄市 15,037 例、

屏東縣 217 例及臺南市 153 例為多。 

2.境外移入病例：2014 年累計 240 例、2015 年迄 1/19 計 6 例；感染國家

以馬來西亞 72 例、印尼 61 例、菲律賓 33 例、中國大陸 23

例、新加坡 12 例、越南 11 例、緬甸及泰國各 10 例等國家

為多。 

 

 

 

 

 

 

 

 

 

 

(二) 國際疫情 

1.新 加 坡 ：疫情略升，自 2014 年第 43 週以來再次超過流行閾值，病例

數較去年同期下降 41%，為近 5 年同期的 2.8 倍。 

2.馬來西亞：疫情略升，近期每週約增 2,500-3,000 例，第 1 週(1/10)累計

逾 2,600 例(5 例死亡)，為去年同期的 2.5 倍，仍以西南部雪

蘭莪州占約 5 成最多。 

 
圖二、2014-15 年本土登革熱確診病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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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H7N9 流感 

(一)中國大陸：上海市、廣東省、福建省、浙江省、山東省、江西省及新疆維

吾爾自治區上週公布新增 29 例，以福建省(福州市、廈門市)

及廣東省占多數；山東省個案屬江蘇省移入病例；江西省個案

為 2014 年入秋後首例，該省旅遊疫情建議已提升至第二級。

該國去年入秋(2014/10/1)以來迄 1/19 共累計 67 例。 

(二)全    球：自 2013 年迄 2015 年 1/19 共 520 例，包括中國大陸 504 例、

香港 11 例、我國 4 例、馬來西亞 1 例；世界衛生組織(WHO)

於 2014 年 1/17 更新 185 例死亡。 

 

四、伊波拉病毒感染 

WHO 1/19 更新累計病例數為 21,649 例，其中 8,609 例死亡，病例數以獅

子山逾萬例最多，死亡數以賴比瑞亞最多；截至 1/11，醫護人員累計 843 例，

其中 500 例死亡。依有預後紀錄患者資料估算，西非三國致死率為 71%(住院

者約 57-60%)，各國疫情描述如下： 

(一) 西非三國：幾內亞、賴比瑞亞及獅子山疫情呈下降，獅子山西部(含首都)

仍為疫情最高度傳播地區，另兩國新病例仍集中於首都地區。 

(二) 英    國：無新增病例，累計 1 例。 

(三) 馬    利：累計 8 例(6 例死亡)，該國政府及聯合國於 1/18 宣布馬利疫情

結束；故移除馬利第二級旅遊疫情建議等級。 

 

五、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 

(一)阿       曼：WHO 1/16 公布新增 2 例，32 歲男及 31 歲女，互為家庭接

觸者，男性個案於自家農場飼養駱駝等動物，1/7 死亡；

女性個案病況穩定。該國迄 1/16 累計 4 例，3 例死亡，旅

遊疫情建議提升至第一級。 

(二)沙烏地阿拉伯：疫情處於低點，上週新增 4 例(含 1 例死亡)，均具潛在病

史，多數來自中部利雅德省，其中 1 例具動物暴露史；該

國迄 1/19 累計 837 例，361 例死亡。 

(三)WHO 於 1/19 更新全球累計 955 例，351 例死亡；另依據各國官網公布數，

截至 1/19 共計 964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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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疫情焦點│ 
 

 
疫情 國家/地區 等級 旅行建議 發布日期 

人類禽流感 

中國 
大陸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江蘇省、浙江省、廣東
省、福建省、上海市、
江西省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14/10/18- 
2015/1/16 

其他省市，不含港澳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3/6/28 

埃及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4/12/9 

登革熱 

東南亞地區 9 個國家： 
印尼、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
菲律賓、寮國、越南、柬埔寨、
緬甸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3/7/15 

麻疹 中國大陸、菲律賓、越南 2014/1/21-4/1  

中東呼吸症
候群冠狀病
毒感染症 
(MERS-CoV) 

沙烏地阿拉伯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14/4/23 

中東地區通報病例國家：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約旦、 
卡達、伊朗、阿曼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4/5/30- 
2015/1/20 

伊波拉病毒 
感染 

幾內亞、獅子山、賴比瑞亞 
第三級 
警告(Warning) 

避免所有 
非必要旅遊 

2014/8/1 

小兒麻痺症 

巴基斯坦、敘利亞、阿富汗、
以色列、伊拉克、喀麥隆、 
赤道幾內亞、衣索比亞、 
索馬利亞、奈及利亞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4/5/7 

 

六、國際間旅遊疫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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